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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特定要求－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 

 

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的产品认证，其中包括站台屏蔽门。本规则应与

《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通用要求》结合使用。 

2  认证模式 

型式试验+功能安全认证+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其中对于站台屏蔽门产品的型

式试验内容为产品抽样检验检测。 

站台屏蔽门系统或核心设备（门控器、中央控制盘）应满足安全完整性要求，安全完

整性等级不应低于 SIL2。 

3  认证单元划分及产品标准 

1）按产品型式、用途等划分认证单元，具体认证单元划分和认证依据的产品标准详见

附件1。 

2）同一认证委托人，同一规格型号、不同地域生产场地生产的产品为不同的认证单元。 

4  认证申请必须具备的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认证委托人应持有具有法人资格或同等资格的《营业执照》，

境外认证委托人应持有所在国家/地区法律法规规定的登记注册证明，经营范围覆盖申请认

证的产品（简称“申证产品”，下同）。 

2）管理体系应满足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3）申证产品应具有合法技术来源。 

4）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5  申请文件 

——同属一个认证单元的申证产品应提交产品认证申请书一份，其中： 

产品类别：规则名称中的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认证单元名称； 

规格型号：按企业实际产品型号+版本（控制软件版本）； 

认证适用标准或技术规范文件编号及名称：按附件 1 中的标准填写，可只写编号； 

产品单元：按附件 1 中的单元填写，可只写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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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随附以下文件各一份： 

1）《营业执照》（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登记注册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2）企业情况调查表（至少包含详细生产场所、必备的生产设备、工艺装备、计量器

具和检测手段、工作时间、使用语言等）。 

3）质量手册或等效文件（受控文本）及程序文件清单。 

4）有关技术资料（申证产品的企业标准/产品技术条件，装配图/电气原理图，适用时

提供技术转让文件等）。 

5）申请同一认证单元内各规格型号之间差异的技术说明。 

6）申证产品技术来源合法性证明文件或申证产品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声明。 

7）法律法规要求的其它资料。 

6  型式试验 

6.1 产品抽样检验检测要求 

6.1.1 检测依据 

产品检测依据见表 1。 

表 1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产品检测依据 

序号 产品名称 标准或技术规范文件编号及名称 

1 
站台 

屏蔽门 

全高封闭式站台屏蔽

门、全高非封闭式站

台屏蔽门、半高站台

屏蔽门 

CJ/T 236 城市轨道交通站台屏蔽门 

6.1.2 抽样方案 

产品抽样方案见表 2。 

表 2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产品质量检测抽样表 

序号 
产品 

名称 
单元名称 

抽样基数 抽样数量 

型式 

检测 

常规 

检测 

型式 

检测 

常规 

检测 

1 
站台 

屏蔽门 

全高封闭

式站台屏

蔽门 

滑动门、应急门、

固定门、门机系

统、中央控制盘、

就地控制盘、综

合后备盘、就地

控制盒、电源系

统各 2 套。 

滑动门、应急门、

固定门、门机系

统、中央控制盘、

就地控制盘、综

合后备盘、就地

控制盒、电源系

统各 2 套。 

滑动门、应急门、

固定门、门机系

统、中央控制盘、

就地控制盘、综

合后备盘、就地

控制盒、电源系

统各 1 套。 

滑动门、应急门、

固定门、门机系

统、中央控制盘、

就地控制盘、综

合后备盘、就地

控制盒、电源系

统各 1 套。 

全高非封

闭式站台

屏蔽门 

滑动门、应急门、

固定门、门机系

统、中央控制盘、

就地控制盘、综

滑动门、应急门、

固定门、门机系

统、中央控制盘、

就地控制盘、综

滑动门、应急门、

固定门、门机系

统、中央控制盘、

就地控制盘、综

滑动门、应急门、

固定门、门机系

统、中央控制盘、

就地控制盘、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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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后备盘、就地

控制盒、电源系

统各 2 套。 

合后备盘、就地

控制盒、电源系

统各 2 套。 

合后备盘、就地

控制盒、电源系

统各 1 套。 

合后备盘、就地

控制盒、电源系

统各 1 套。 

半高站台

屏蔽门 

滑动门、应急门、

固定门、门机系

统、中央控制盘、

就地控制盘、综

合后备盘、就地

控制盒、电源系

统各 2 套。 

滑动门、应急门、

固定门、门机系

统、中央控制盘、

就地控制盘、综

合后备盘、就地

控制盒、电源系

统各 2 套。 

滑动门、应急门、

固定门、门机系

统、中央控制盘、

就地控制盘、综

合后备盘、就地

控制盒、电源系

统各 1 套。 

滑动门、应急门、

固定门、门机系

统、中央控制盘、

就地控制盘、综

合后备盘、就地

控制盒、电源系

统各 1 套。 

初次认证时，各单元应抽取有代表性的规格按附件4进行型式检测；获证产品证书有

效期内，应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测，各单元应抽取有代表性的规格按附件4常规检测项目

进行监督检测。 

在用户处抽样时，不要求抽样基数。 

6.1.3 抽样要求 

6.1.3.1 抽样工作由认证机构或检测单位派人进行，须至少 2 名抽样人员。 

6.1.3.2 在生产企业或用户处抽样。 

6.1.3.3 样本应是合格且未经使用的产品。 

6.1.3.4 样品应按要求包装后由生产企业/用户在规定的时间内寄、送至抽样人员指定的检

测地点。 

6.1.4 检测项目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检测项目及检测类别划分见附件 4。 

6.1.5 检测结果判定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各单元检测结果的判定见表 3。 

表 3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产品质量检测结果合格判定表 

序

号 

产品 

名称 
单元名称 

型式检测 常规检测 综合判定 

A类项点 

[n；Ac，Re] 

B类项点 

[n；Ac，Re] 

A类项点 

[n；Ac，Re] 

B类项点 

[n；Ac，Re] 

型式检测 

[n；Ac，Re] 

常规检测 

[n；Ac，Re] 

1 
站台 

屏蔽门 

全高封闭式

站台屏蔽门、

全高非封闭

式站台屏蔽

门、半高站台

屏蔽门 

[9；0，1]  / [2；0，1]  / [1；0，1]  [1；0，1]  

注： 

n 在单个样本类别判定中表示 A 类（或 B 类）项点数，在综合判定时表示样本数； Ac 表示合格判定数；
Re 表示不合格判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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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功能安全认证 

参见《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通用要求》功能安全认证要求。 

8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补充要求 

8.1 一般性补充要求 

1）申证产品应持续符合认证标准或技术规范的要求，关键零部件和材料控制符合附

件 2 的要求。 

2）具备保证申证产品质量的过程能力，生产设备、工艺装备、计量器具和检测手段

满足附件 3 的要求。 

3）填缝密封胶、橡胶、塑料制品及电线电缆应满足低烟、无卤、阻燃要求。在 CCC

认证范围内的电线电缆应满足 CCC 认证要求。 

4）钢化玻璃、夹层玻璃应满足 CCC 认证要求。 

5）产品标准或技术规范文件规定的其他要求。 

8.2 文件及一致性补充要求 

8.2.1 文件审查 

受理企业的初次申请后，认证机构需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文件审查，除通用要求明确文

件以外，还应对产品说明书、产品软/硬件配置清单、配置（含变更）管理办法（含软硬件）、

产品设计开发文件清单（含软硬件）、软件开发流程图、按规定程序批准涉及产品一致性

的硬件图纸、技术转让或授权证明（适用时）硬件配置图、生产工艺文件清单、必要的工

艺路线（流程）图、总装图、电气原理图以及安全证明文件等进行文件审查，如需企业提

供详细的技术文档，应书面通知企业提供，文件审查后出具文件审查报告。 

8.2.2 系统配置一致性检查 

对企业提出申证产品的控制软件版本进行一致性检查，核实现场检查内容、功能测试

报告和安全评估报告，确认版本保持一致。系统安全平台变更、软件架构变更、安全核心

部分的算法逻辑变更、较复杂的安全功能变更和重大安全功能缺陷克服等相关系统变更，

需要进行变更的安全评估，并由认证机构进行功能测试；系统应用控制功能变更、接口功

能变更、一般功能变更和缺陷克服等变更应由企业执行内部安全评估流程和变更控制流程

并报认证机构备案；其它数据变更、非安全功能变更及上述以外的其他非安全相关的变更

等，由企业执行内部变更控制流程。 

  



 

5 

附件 1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认证单元划分及产品标准 

附件 1-1 站台屏蔽门认证单元划分及产品标准 

单元 产品名称 单元名称 规格型号 
标准或技术规范文件编号及

名称 
风险等级 

1 

站台 

屏蔽门 

全高封闭式 

站台屏蔽门 
产品标称规格型号 

CJ/T 236 城市轨道交通 

站台屏蔽门 
2 2 

全高非封闭式 

站台屏蔽门 
产品标称规格型号 

3 半高站台屏蔽门 产品标称规格型号 

注： 

标准一经修订，企业应当自标准实施之日起按新标准组织生产，并按认证变更要求实施认证。 

 

附件 2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关键零部件和材料清单 

附件 2-1 站台屏蔽门关键零部件和材料清单 

产品名称/

单元 
零部件和材料名称 控制项目 

变更后需要 

检测的项目 
备注 

城市轨道

交通站台

屏蔽门 

承重机构 制造商、材料牌号 结构强度测试  

滑动门、应

急门、固定

门、端门、

司机门 

（适用时） 

骨架材料 制造商、材料牌号 结构强度测试  

胶条 制造商、胶种 低烟、无卤、阻燃测试 
由企业提交 

第三方报告 

玻璃 品种、厚度 结构强度测试  

结构密封胶 制造商、规格型号 
相容性和剥离黏结性

试验 

由企业提供 

第三方报告 

电机 制造商、规格型号 

加速寿命测试 

 

丝杠螺旋副 

同步齿形带 
制造商、规格型号  

锁紧机构 制造商、规格型号 功能测试  

中央控制盘 
制造商、规格型号、 

软件版本号 

功能测试、电磁兼容性 

 

就地控制盘 制造商、规格型号  

门控器 
制造商、规格型号、

软件版本号 
 

电源系统 制造商、规格型号 功能测试、电磁兼容性  

注： 

软件版本号变更指涉及安全功能变更和重大安全功能缺陷克服等相关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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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必备生产设备、工艺装备、计量器具和检测手段 

附件 3-1 站台屏蔽门必备生产设备、工艺装备、计量器具和检测手段 

序号 工艺类别 设备名称 数量 设备能力或技术参数 备注 

1 组焊 焊接设备 4 满足工艺要求 可分包 

2 门体粘接 粘接设备 1 满足工艺要求 可分包 

3 组装 
门体装配生产线 1 满足工艺要求 可分包 

传动机构装配生产线 1 满足工艺要求  

4 试验 

推拉力计 1 满足测试要求  

障碍物探测试件 1 满足测试要求  

绝缘/耐压测试设备 1 满足测试要求  

接地电阻测试仪 1 满足测试要求  

张紧力测试仪 1 满足测试要求 适用时 

站台屏蔽门试验台 1 满足测试要求  

镀层测厚仪 1 满足测试要求  

尺具 1 满足测试要求  

注： 

上表所列必备设备、工艺装备和检测手段的数量及规格型号应满足生产需要和产品标准要求，表中设备

数量为最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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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检测项目 

附件 4-1 站台屏蔽门检测项目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类别 型式检测 常规检测 备 注 

1 结构强度 A √   

2 速度曲线 A √   

3 加速寿命 A √   

4 电磁兼容性 A √   

5 动能 A √   

6 功能测试 A √ √  

7 噪声 A √   

8 防夹力 A √ √  

9 软件测试 A √   

注： 

1.“√”表示应进行的检测项目； 

2.通常情况下，在获证后的第 2 次监督进行监督检测。 

 

 
 


